
关于开展煤炭高等教育“十五五”规划教材

编审委员会委员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

根据中国煤炭教育协会《关于推荐煤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十五五”规划

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委员的通知》（中煤教协〔2026〕11 号）要

求，我校现组织开展煤炭高等教育“十五五”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推荐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编审委员会类别及专业

为做好规划教材的编审工作，将分类别、分专业成立煤炭教育“十五五”规

划教材编审委员会，主要包括以下学科专业编委会：

本科：采矿工程与智能采矿工程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工智能专

业),电子信息与电气类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

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化学化工类专业，矿建类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机械工程类专业(机械工程、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测绘类专业，地质类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储能

科学与工程、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

二、主要职责

1.推进行业教材建设目标落实，统筹制定教材建设规划、相关专业或学科规

划教材建设计划及配套管理制度。

2.审核相关专业学科规划教材选题和编写大纲，确定立项教材主编、副主编

人选，统筹协调教材编撰工作。检查、督促学校落实经费资助、相关专业学科规

划教材编写进度与质量，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3.组织教材修订、改版与动态调整，聚焦学科建设发展，结合行业新技术、

新成果、新要求，提出教材建设的优化建议。推进教材内容优化与迭代更新。推

动数字化教材、融合型教材建设，审核配套教学资源，适配教育教学改革需求。

4.开展教材质量评价、使用跟踪与督导检查，严把政治方向、价值导向、专

业质量和行业规范。



5.开展教材建设研讨、业务培训与专家咨询，组织优秀教材的交流推广，持

续提升教材编写质量与建设水平。

三、推荐条件

1.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遵纪守法，师德师风端正，严守意识形态工作要求，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各学科领域知名专家教授，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原则上从二级学

院院长、主管教学副院长、系主任、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企业培训中心负责

人中遴选。

3.专业能力扎实，原则上具备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长期从事相关专

业教学、科研或行业技术管理工作，专业理论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有教材编写、

教研改革、文稿审定或教学资源建设相关经历。

4.行业经验丰富，熟悉行业发展现状、技术标准、岗位需求及人才培养规律，

了解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相关要求优先推荐。

5.热心教材建设工作，认真履行委员职责，能够积极参 加编审相关会议活

动。

四、编委会申报程序及名额

各二级学院提出申请，我校教务处根据推荐条件及要求，对编委会委员推荐

人选进行遴选后，向中国煤炭教育协会推荐报送。我校各学科专业推荐申报人数

不超过 2人。

五、报送要求

(一)总体要求

请各学院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按照通知要求及申报条件，严格把关，推荐

报送；报送材料应真实，电子材料应与纸质材料一致。申报材料必须以学院为单

位进行统一报送，不受理个人申报。

(二)报送方式

请各学院将《“十五五”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推荐表》(附件 2)、《“十

五五”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推荐汇总表》(附件 4)各一式两份，报送至教务

处课程中心（综合楼 903 室）。电子版材料(word 格式)打包汇总，生成压缩文



件，压缩文件及邮件命名格式为：【学院名称+煤炭高教/职教+十五五规划教材

建设委员会推荐材料】，发送至 kczx907@126.com 邮箱。

(三)报送时间

电子及纸质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时间 2026 年 5 月 7 日下午 17：00，逾期不再

受理。

联系人:李蔻 电话：0371-62509059

教务处 课程中心

2026 年 4 月 24 日


